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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總覺得自己還是個未斷奶的基督徒，實在沒有資格和能力來寫見證神的心

得，但牧師和受洗班的主日學老師說必須寫，我想牧師是神的僕人，是教會的牧

羊人，我雖是隻並不聽話的羊，但聽從牧人命令的智慧還是有的，我開始思索為

什麼受洗者必須要寫見證的道理，現在我明白了，不是牧師或主日學老師要我

寫，而是我實在必須寫和說。 

我出生於一個基督徒家庭，父系家族中 90%是基督徒。社會上的外在環境並

不能太多的影響我家庭內環境的喜樂平安和彼此相愛，在國內，我的信仰觀相當

程度是屬感性認識，主要是從親族們行事為人上得著感受啟示，尤其是祖父那

裡，文化大革命整了他整整十年，可他從來沒因此失去過他的信仰，他永遠是那

麼充滿了喜樂，我從未自他口中聽過他說任何人的不是，我很敬重他，可有時我

覺得作這樣的基督徒也很累、很儍。91 年來美前夕，祖父已經中風卧床，他的

臨別贈言就是“不要忘記上帝”！因為我愛我的父母和親人，我更敬重我的祖

父，我答應了他的期望，那時，我自以為我就是一個基督徒了。 

來美後，雖然也常常去教會，但信仰上沒有多大長進，也極少翻閱聖經，聽

道成了唯一的福音渠道，但聽道的感受卻多半停留在對理性的認識，聽了百了，

行事為人仍依照自己的意思去辦。 

身為兩個孩子的母親，我以往信仰的真諦，更多的還是為了我們的孩子，所

以長期來，我的信仰始終停留在承認和信靠這兩個層面上，即使在這兩個層面也

是常常軟弱和跌倒。至於靈命增長，我想那是神和屬靈長者的事，我還年輕，只

要不在罪中就行了，我還要享受生活。 

2002 年下半年，我開始加入南區團契小組和參與教會的一些事奉，讓我能

更仔細觀察弟兄姐妹，藉著團契、服事、交通，神總能讓我看到，那些忠心事奉

的弟兄姐妹，他們無私地擺上和合一的心，我開始思想自己的信仰生活。今年年

初，我父母從東部移居來波特蘭，並有幸與我在一個團契，我們又多了一個機會

與父母一起分享有關生命和事奉的真理，我開始明白如果我的信仰只停留在感性

和理性層面上，這種信仰只是一種宗教，與其他宗教沒有太大區別，不但不能使

自己獲得新生命，也不能使自己的孩子認識基督，孩子長大後，若不能在我們身

上見到光和鹽，我們就成了完全失敗的父母。 

我明白靈命增長是一個逐漸過程，是一生的功課，不能偷懶迴避，也不能突

擊，必須天天求，事事求，雖然我還是常常軟弱，但神使全人類被困在不順服當

中，好對他們顯示祂的慈愛（羅馬書 11:32）。 

親愛的天父，我願藉著今天我受洗之日，我要高聲讚美感謝祢，感謝祢對我

和我家庭奇妙的帶領和無比的恩典。求祢賜下的聖靈始終與我同在，讓我接受祢

為我生命的主，我雖然常被囚禁在不順服中，只要我們求，祢的愛和憐憫也必向

我們顯示。 


